
体育学院 2024 年本硕贯通培养计划生复试录取实施细则 

根据《中北大学 2024 年本硕（博）贯通培养计划生复试录取办

法》的文件精神，本着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地做好我院本次本硕贯通培

养计划生的复试和录取工作，特制定本工作细则。 

一、组织机构 

1、复试工作领导组 

组 长：曹电康  吴剑 

副组长：王晓刚 

成 员：贾鹏、贾谊  

职 责：全面领导和统筹本次本硕（博）贯通培养计划生的复试

和录取工作。领导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科研与学科建设科，负

责该项工作的具体实施。 

2、复试专家组 

组长：吴剑 

副组长：王晓刚 

成员：本硕贯通培养复试专家组由相关学科硕士生导师组成，

且应保证 5 人及以上;需另配备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人员 1 人,其

应有思想政治工作经验,负责考核考生的思想政治情况;配秘书 1 人,负

责复试的记录工作。 

职责： 

1、在院复试录取工作小组的领导下进行工作。 

2、公平、公正、独立地对参加复试的考生进行考核评分。 



3、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人员应有思想政治工作经验，负责

考核考生的思想政治情况。 

4、秘书负责复试情况记录工作。 

二、复试工作安排 

1、复试时间 

体育学院本硕贯通培养计划复试时间为 5 月 8 月（星期三）上

午 09:40。 

2、复试地点 

体育学院院楼二层资料室 

3、复试资格确定 

根据学校审核后符合申请资格，且正式报名的全体考生进入复

试考生名单。 

4、考生缴费 

复试费每生 120 元，采取银行转账方式缴纳，并须备注本人姓

名 及 身 份 证 号 。 收 款 单 位 ： 中 北 大 学 ， 开 户 账 号 ：

0502121929024915246，开 户 行：工行太原迎新街支行。 

5、复试报到及资格审查 

复试考生应于 5 月 8 日（周三）09:00，前往体育学院院楼 213 是进

行报到并提交材料。并提交缴费凭证复印件、学生证及身份证复印件、

《中北大学招收本硕（博）贯通培养计划生思想政治品德情况表》。 

三、复试内容 

复试内容包括学术水平考核及思想政治品德考核。学术水平考



核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：外国语（含听力、口语）、专业知识及综合

能力，重点考查考生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、科研创新能力、对本学科

前沿领域及最新研究动态的掌握情况等。思想政治品德考核的主要内

容包括考生的政治态度、思想表现、学习态度、道德品质、遵纪守法、

诚实守信等方面。 

四、复试成绩评定办法 

（1）复试成绩按学术水平考核成绩计，满分为 100 分：外国语

20 分，基础理论 40 分，综合能力 40 分。 

（2）思想政治品德考核结果不计入考生复试总成绩，实行一票

否决制。 

（3）学生综合成绩=学业成绩平均学分绩点×0.7＋复试五分制

成绩×0.3，其中，复试五分制成绩=复试成绩×5%。 

五、录取工作 

（1）按考生综合成绩排名，依照学校招生指标择优确定拟录取

名单。 

（2）复试百分制成绩不及格或思想政治品德考核结果为不合格

者，不予录取。 

（3）每名导师年度最多可招收本硕连读生 1 名。 

六、其他 

（1）学院院长是本次复试录取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相关工作人

员须坚持原则，遵守学术、职业道德规范，秉公办事，做到选拔政策

透明、程序公正、结果公开、监督机制健全、维护招生工作的严肃性。 



（2）复试过程全程录音录像，专家组成员须现场独立评分，不

得商议，打分表不得涂改。音像资料、评分记录和考生作答情况要交

学院科研科集中统一保管、备查，任何人不得改动。 

（3）相关工作人员有直系亲属或利益相关学生报名参加本单位

复试的应主动回避。 

（4）学院复试录取工作投诉举报电话：0351-3924822（科研科）。 

 

 

中北大学体育学院 

2024 年 5 月 7 日 

 

 


